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市飞马国际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

司以下相关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

度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公司运作健康、规范；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二、关于公司2017年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根据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定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我们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分红管理制度》和《股东回报规划

（2015-2017）》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诉求，较好地实现股东回报与公司发展的合理

平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预案提

请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其在

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公

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4-11-04/1200367953.PDF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我

们一致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

审计机构。 

 

四、关于2018年度为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独

立意见 

2018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有助于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其

更好拓展生产经营业务，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董事会已事前将

该担保事项相关材料提供予独立董事审阅，并获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公

司召开董事会对该担保事项进行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担保事

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一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参股公

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五、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事前将本关联交易事项相关材料提供给独立董事审阅，并获得

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公司董事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表决时，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我们认为，2018 年度公司拟与关联方的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

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同时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业务比例不大，公司不会

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价格将依据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并参照

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于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年）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着眼于长远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制

定的《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 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有效保障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一致同意将该回报规划提请公司 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按照财政部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和2017

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要求对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相关报表项

目状况，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况。因此，一致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八、关于公司 2017年度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公司对2017年度的关联交易已进行了充分披露，公司2017年度的关联交易遵

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严格执行《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

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并在关联方回避的情况下表决通过，没有损害

到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九、关于对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低于预计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

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我们认为：2017年度公司与关联人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与预计总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关联人深圳前海

启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启航”）根据整体经济环境以及业务优

化调整，未与公司实际开展相关购销业务所致。总体上，2017年度公司与关联人

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

公司与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数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且业务发生额占公司整体业务

比重较小，公司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



情况。 

 

九、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

见 

经审核，2017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17年12月31日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十、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除因2016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前发生并延续至报告期且业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的全资子公司大同富乔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关

联方国丰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江苏”）提供的担保外，公司不存

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2、公司对外担保对象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

或非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和国丰江苏。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之间不存在相互担保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具体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广物供应链 

2015 年

02 月 17

日 

8,000 
2015 年 07 月

23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广物供应链 

2015 年

02 月 17

日 

15,000 
2015 年 10 月

16 日 
8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03 月 25

日 

3,000 
2016 年 09 月

23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03 月 25

日 

1,800 
2016 年 06 月

30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03 月 25

日 

8,000 
2016 年 09 月

18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1,800 2017 年 02 月 1,800 连带责任 一年 否 是 



03 月 25

日 

01 日 保证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03 月 25

日 

4,500 
2017 年 09 月

19 日 
4,50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03 月 25

日 

7,000 
2017 年 10 月

26 日 
4,96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03 月 25

日 

3,150 
2017 年 10 月

24 日 
2,265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03 月 25

日 

3,750 
2017 年 11 月

17 日 
3,00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广物供应链 

2016 年

03 月 25

日 

3,750 
2017 年 11 月

27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前海启航 

2015 年

03 月 12

日 

10,000 
2016 年 02 月

19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前海启航 

2015 年

03 月 12

日 

16,400 
2016 年 03 月

24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前海启航 

2016 年

03 月 25

日 

25,000 
2016 年 08 月

01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前海启航 

2016 年

03 月 25

日 

10,000 
2017 年 03 月

22 日 
7,955.39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前海启航 

2016 年

03 月 25

日 

25,000 
2017 年 01 月

06 日 
2,50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前海启航 

2016 年

03 月 25

日 

3,000 
2017 年 04 月

01 日 
2,897.56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前海启航 

2017 年

04 月 25

日 

10,000 
2017 年 05 月

02 日 
1,568.21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前海启航 

2017 年

04 月 25

日 

16,400 
2017 年 08 月

06 日 
8,145.28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国丰江苏 

2017 年

07 月 28

日 

20,000 
2016 年 05 月

27 日 
14,960.94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是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

度合计（A1） 
88,35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A2） 
106,133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

额度合计（A3） 
195,55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合计（A4） 
54,632.38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上海合冠 

2016 年

03 月 25

日 

12,000 
2016 年 10 月

26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上海合冠 

2016 年

03 月 25

日 

5,000 
2017 年 04 月

07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上海合冠 

2017 年

04 月 25

日 

10,000 
2017 年 04 月

26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飞马香港 

2015 年

03 月 12

日 

50,000 
2015 年 12 月

14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飞马香港 

2016 年

03 月 25

日 

50,000 
2016 年 11 月

14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飞马香港 

2015 年

03 月 12

日 

13,068.4 
2015 年 12 月

08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飞马香港 

2015 年

03 月 12

日 

39,205.2 
2016 年 01 月

11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是 是 

飞马香港 

2016 年

03 月 25

日 

19,602.6 
2016 年 12 月

23 日 
13,066.96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飞马香港 

2016 年

03 月 25

日 

32,671 
2017 年 01 月

03 日 
11,578.6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飞马香港 

2016 年

03 月 25

日 

11,761.56 
2017 年 12 月

12 日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恺恩资源 

2015 年

03 月 12

日 

32,671 
2016 年 07 月

26 日 
9,605.27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恺恩资源 

2016 年

03 月 25

日 

26,136.8 
2016 年 10 月

10 日 
20,086.13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恺恩资源 

2016 年

03 月 25

日 

39,205.2 
2016 年 12 月

13 日 
17,080.4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华油国际 

2017 年

04 月 25

日 

10,000 
2017 年 03 月

20 日 
5,358.5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华油国际 

2017 年

04 月 25

日 

10,000 
2017 年 07 月

18 日 
1,436.4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飞马物流 

2017 年

07 月 28

日 

12,000 
2017 年 09 月

08 日 
11,000 

连带责任

保证 
一年 否 是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

额度合计（B1） 
91,432.56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B2） 

153,168.81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

担保额度合计（B3） 
373,321.76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B4） 
89,212.26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179,782.56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A2+B2+C2） 
259,301.81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

合计（A3+B3+C3） 
568,871.76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A4+B4+C4） 
143,844.64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34.77%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D） 14,960.94 

对未到期担保，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为各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有助于其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满足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能够控制担保对象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或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并采取了必

要措施，公司为此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造成影响。公司

为国丰江苏提供担保是公司并购控股股东持有环保资产所致，公司同意继续提供

担保有助于维护公司良好信用，并且公司向被担保对象收取相关担保费，具有合

理商业实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③公司无逾期担保，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等。 

④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执

行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如实提供了公

司全部对外担保事项，信息披露准确、完整，担保风险已充分揭示。 

公司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没有明显迹象表

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存在与“证监发[2003]56号”文、“证

监发[2005]120号”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相违背的情

形，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

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王国文                     张革初                   晏金发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